附件2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级广告产业园区

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市共有规上广告企业800余家，营收突破1000亿元，我市已成为全国五大广告中心城市之一。我市广告业存在广告企业聚集发展程度不高的问题，截至2025年初，各区政府批复设立广告产业园共3家，分别是位于福田区的“中国（深圳）新媒体广告产业园”，位于龙岗区的“超高清视频创新中心（深圳）数创广告产业园”，位于南山区的“深圳湾数字广告产业园”，产业园普遍存在规模较小、实力较弱、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相对滞后、融合发展和协同效应还不明显等问题。《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级广告产业园区管理办法》（下文简称《管理办法》）针对广告产业园发展堵点，服务广告业发展政策要求，填补管理办法市级空白，成为推动广告产业园发展瓶颈破解的有力抓手。
二、起草必要性

一是服务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要求。国家《“十四五”广告产业发展规划》、《促进广东省广告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深圳市推动广告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措施》对加快广告产业园建设，推动广告产业集聚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发展规划，要求加快广告服务业标准化建设，不断提升广告产业集约化发展水平，鼓励支持各地依托广告产业园区，不断推动广告业与本地优势产业融合发展。
二是填补广告产业园市级管理办法空白。工商总局于2018年印发《国家广告产业园区管理办法》，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于2023年印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级广告产业园区管理办法》，明确了国家级和省级广告产业园区的管理规范，同时规定了广告产业园区的设立批复机关为县（区）级或以上人民政府。鉴于此，广告园区的管理政策体系中，市级政策标准缺位。
三是破解广告产业园当前发展瓶颈的有力抓手。当前深圳市广告产业园区存在发展水平不一、管理标准模糊等问题。通过制定统一的市级管理办法，明确市级广告园区认定标准、申报程序、监管机制等，规范园区建设，规避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同时填补制度空白，为市级的广告产业发展和园区建设提供有力抓手，并与省级、国家级园区形成衔接。
三、可行性与合法性论证
一是上位法依据充分。本《管理办法》严格遵循《国家广告产业园区管理办法》、《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级广告产业园区管理办法》等上位法，并衔接《深圳市推动广告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措施》，政策框架完整，条款设计有据可依。

二是制度设计合理。本《管理办法》明确市、区机关两级职责分工，明确政府与园区主体职责分工：市局统筹认定与考核，区局负责初审与日常监管，园区运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配套建立申报、评估、动态监管、退出等全流程制度，具备可操作性。

三是权责边界清晰。明确市市场监管局、各区政府（管委会）、各区级市场监管局及园区运营主体在监督管理、申报认定、服务与创新等方面的权责界限，避免行政权力越位或缺位。
四、起草过程

一是成立起草工作小组。市市场监管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成立由局主要领导任组长，广告处、法规处等相关业务处室主要负责同志和相关负责同志任成员的起草小组，依法依规、统筹协调、高效推进本《管理办法》起草工作。
二是梳理政策意见。广泛收集各级政府经济发展政策、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文件、广告产业园区管理办法，研究学习其他城市市级管理办法和行业标准，形成符合我市市情的市级管理办法。
三是走访调研征集意见。积极向市场监管总局广告司、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市委市政府汇报沟通本《管理办法》工作情况，获得上级单位指导和支持，全面走访调研深圳市广告产业园区和重点广告企业，多次组织召开工作会议，全面收集企业意见。
五、主要内容

本《管理办法》主要包括总则、管理职责、申报与认定、监督与管理、服务与创新、附则内容，共六章，二十条细则，相关表格以附件后附。
第一章：总则。主要阐述制定目的、概念定义及指导原则。明确本办法旨在落实国家及地方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求，规范广告产业园区建设管理，定义市级广告产业园区和泛广告产业园区，并支持虚拟园区探索；提出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结合、统筹规划与改革创新结合等建设原则，强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

第二章：管理职责。主要划分市、区、园区三级管理职责：

市级职责（第四条）：制定支持政策、组织认定与考核、指导申报省级或国家级园区。

区级职责（第五条）：推动园区创建、出台配套政策、指导申报与日常监管、协助考核评估。

园区职责（第六条）：依法运营管理，建立标准化机制，引进优质企业，服务创新发展需求。

第三章：申报与认定。明确申报主体为园区运营主体，需符合八项条件（第八条），包括规划合规、政府支持、运营主体资质、广告企业占比、经济效益达标、基础设施完善等；规定申报材料及流程（第九条）、专家评审与认定程序（第十条），并强调认定资格的保护与支持政策（第十一条）。

第四章：监督与管理。建立动态监管机制（第十二条），要求园区定期提交运营报告（第十三条），落实经济统计（第十四条），每三年开展一次考核评估（第十五条），对不合格园区限期整改或撤销称号（第十六条），明确六类撤销情形（如虚假申报、重大违法等）。

第五章：服务与创新。提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文化引领（第十七条）；推动AI、大数据等技术应用，提升广告创意，推进广告标准体系建设（第十八条），配合做好有关人才服务，打造人才培育和创业载体（第十九条）。

第六章：附则。明确本办法适用区域、生效日期和有效期限（第二十条）。

附件内容包括《认定申报表》《建设和运营情况报告制度》《评估工作制度》，细化操作流程与规范。

六、预期效果及影响评估

一是产业集聚效应增强。通过明确园区广告企业占比（50%以上或20家以上）、引导数字广告企业孵化等条款，推动广告产业链上下游集聚，预计未来5年可新增2-3个专业化广告产业集群。

二是监管效能提升。动态监管与三年期考核机制（如整改不合格撤销称号）将倒逼园区优化服务能力，发挥园区经营方的社会自治能力，大力提升广告合规率提升，有效降低虚假违法广告案件发生率。

三是协同创新发展。支持虚拟园区建设、鼓励AI/VR等技术应用可推动广告内容与科技深度融合，带动园区数字广告增长。通过推荐申报省级园区、对接湾区资源，推动深圳广告业与港澳及珠三角城市联动发展，提升国际化水平。


